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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總值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5,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053,107,879 42,125
發行新股份 150,678,259 6,026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1,203,786,138 48,151

12. 收購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本集團收購了若干附屬公司，以擴展本集
團之業務至從事殯葬及相關業務。於收購日，該等附屬公司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
公平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及該等以業務合併方式入賬之收購所產生的商譽如
下：

北京 新疆 青海 內蒙古 太原市
 中民安園投資 瑞林置業 福利鳳凰山公墓 盛和發展 五福陵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七日 七月十八日 七月十八日 七月十八日 七月十八日
 收購） 收購） 收購） 收購） 收購）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之可識別資產╱（負債）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0 41,945 15,442 5,043 81,400 144,930
租賃土地之權益 – 1,560 271 – – 1,831
無形資產 864 – – – – 864
存貨 – 12,407 8,028 4,941 21,585 46,96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77 11,174 586 886 21,354 34,177
應收股東款項 – 1,195 – – 996 2,191
應收董事款項 – 2,007 7 364 – 2,378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9 – 8,943 – – 8,952
現金及銀行結存 2,843 136 129 195 389 3,69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31) (14,228) (27,549) (2,309) (6,373) (50,490)
租賃土地之其他應付款項 – (11,805) – – – (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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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新疆 青海 內蒙古 太原市
 中民安園投資 瑞林置業 福利鳳凰山公墓 盛和發展 五福陵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七日 七月十八日 七月十八日 七月十八日 七月十八日
 收購） 收購） 收購） 收購） 收購）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董事款項 – (811) (244) – (509) (1,564)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5,186) – (1,475) – – (6,661)
應付所得稅項 – – (131) (1,276) (8,996) (10,403)

 (224) 43,580 4,007 7,844 109,846 165,053
少數股東應佔資產╱(負債)
 淨額 – (21,354) (1,923) (3,844) (53,825) (80,946)

 (224) 22,226 2,084 4,000 56,021 84,107
業務合併產生之收益 – – – – (33,551) (33,551)
業務合併產生之商譽撇銷 25,224 – – – – 25,224
業務合併產生之商譽結轉 – 11,484 10,276 8,360 – 30,120

 25,000 33,710 12,360 12,360 22,470 105,900

總代價之支付：
現金      105,900

收購所產生之淨現金流：
支付現金      (105,900)
收購所得之現金及銀行結存      3,692

      (102,208)



13 2008/09 中期業績報告

中民安園控股有限公司

由於（i）北京中民安園投資有限公司（「北京中民安園」）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並無
可產生重大收入之業務；及（ii）與北京中民安園進行業務合併所產生的利益，不能
單獨及可靠地計量有關北京中民安園收購其他實體或進行業務合併時所得之預期利
益，因此，與北京中民安園進行業務合併所產生的商譽約為25,224,000港元被視為
無法收回之款額，並已即時全數撇銷。

與太原市五福陵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業務合併所產生的收益約為33,551,000港元，即
購入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高於付出之現金代價，已於收益表中即時確認。

與新疆瑞林置業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福利鳳凰山公墓股份有限公司及內蒙古盛和發
展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業務合併所產生的商譽合共約為30,120,000港元，即因此等實
體受惠於預期之協同效益、收入增長及未來之市場發展而付出之有關溢價，被視為
可於其未來業務活動所產生之經濟利益中可被收回。

於收購日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之期間，此等新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提供約為
8,685,000港元之溢利。

若此等收購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及六個月期間之總收益將分別約為16,912,000港元及42,15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期間之溢利將分別約為4,122,000港元及2,121,000
港元。此等備考資料只列作說明，並非顯示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或二零零
八年七月一日實際完成該等收購所得之收益及溢利，亦並非預期作為未來業績之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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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綜合收益約為
21,124,000港元，主要來自銷售保健產品及殯葬及相關業務之收入。截至二零
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為13,477,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之經營開支約為18,179,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之開支約為
2,605,000港元。經營開支之上升原因主要來自綜合所收購附屬公司之開支及增
加之營業活動所致。

期內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約為3,136,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同期的虧損約
為1,935,000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本集團已完成按現金代價25,000,000港元收購北京中民
安園投資有限公司（「中民安園」）之全部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於二零零八年七月
十八日，本集團已完成按總代價人民幣72,000,000元收購新疆瑞林置業股份有
限公司、內蒙古盛和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及太原市五福陵股份有限公司之51%已
發行及繳足股本及青海福利鳳凰山公墓股份有限公司（統稱「墓園公司」）之52%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該等收購提供本集團進入中國墓園相關業務的機會。中民
安園及墓園公司之收購後業績已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內。中民安園及墓園公司之詳情載於向本公司股東於二零
零八年四月十四日發出之通函。

前景
銷售保健產品之步伐已於二零零八╱零九財政年度之第二季度回復正常。隨著
服用傳統保健產品高峰期的冬季將至，本集團預期未來季度之收益將會上升及
改善本集團之未來利潤。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完成收購墓園公司，意味著本集團已然進入中國內地
之投資及管理殯葬相關業務之新境地。根據中國民政部之資料，火葬最近變得
越來越流行，特別是一些主要及省會城市。這個趨勢將會有助於墓園公司的銷
售。本集團相信未來之收益將會因新增加投資於中國之殯葬服務及管理之業務
而受惠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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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有良好之商業機會，本集團將會繼續整合中國內地優質之墓園及殯儀館。
在擁有良好之行業前景、政策支持及人才優勢之背景，本集團對未來發展充滿
信心並能為投資者提供利潤回報。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01,129,000港元，於二
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71,813,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並無銀行借款（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紅利認股權證獲紅利認股權證持有人行
使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方式為支付認購款項約312,000港元，其中約27,000港元
已計入股本賬，而其餘約285,000港元則已計入股份溢價賬，引致本公司總計約
678,000股股份獲發行。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即下述之股份配售事項完成
開始，紅利認股權證之認購價 由0.46港元調整至0.45港元。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訂立配售協議，內容有關按盡力
基準按每股配售股份0.80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合共最多150,000,000
股配售股份。將予發行之配售股份於繳足後，將於發行後在各方面與已發行股
份享有同等地位。上述股份配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發
出之公佈。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為數共150,000,000股配售股份按每股配售
股份0.80港元之價格已被發行及配發予獨立投資者。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獲先前之配售代理通知，按盡力基準按每股
配售股份1.00港元之價格配售合共最多400,000,000股新股份之先前配售，並未
能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之最後限期前完成，因此該先前配售已告失效。上
述先前配售失效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發出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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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例)約
為21%（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2%）。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主要收入及開支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為主，故此認為外匯風險對本
集團的影響甚微。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一筆3,0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已用作一般銀
行信貸之抵押（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000,000港元）。

重大投資
除於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2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作出重大
之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於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2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作出重大
之收購或出售。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聘用244名（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7名）全職員工。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薪
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3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為805,000港元）。本集團乃根據僱員之表現、資歷、經驗及目前行業慣
例而釐定薪酬。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之或然負債（於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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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
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須保存之登記冊，或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行買賣之最低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於本公司之
董事名稱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股本權益

朱漢邦先生 個人 155,150,967 12.89%
唐佩芝小姐 個人 1,300,000 0.11%
羅國忠先生 個人 300,000 0.02%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a) 認股權證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悉數行使認股權證後

董事名稱 權益類別 可獲發之股份數目

朱漢邦先生 個人 746,666
李和國先生 個人 1,333,333
安錦平先生 個人 1,333,333
李俊宏先生 個人 1,333,333
唐佩芝小姐 個人 346,666
羅國忠先生 個人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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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於期內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失效╱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 每股股份 尚未行使之 授出之 行使之 註銷之 尚未行使之
董事名稱 授出之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屆滿日期

港元

李和國先生 二零零七年 1.10 7,500,000 – – – 7,500,000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唐佩芝小姐 二零零七年 1.10 7,500,000 – – – 7,500,000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朱嘉榮先生 二零零七年 1.10 1,000,000 – – 1,000,000 –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陸海林博士 二零零七年 1.10 1,000,000 – – 1,000,000 –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顧陵儒先生 二零零七年 1.10 1,000,000 – – 1,000,000 –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並無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
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須保存之登記冊，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邀請本公司
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
何董事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顧問或諮詢顧問（於技術、財務或企業
管理範疇），接納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零二年二月
一日起計十年期間內維持有效。

購股權可於指定之購股權期間內任何時間行使。行使價須由本公司董事釐定，
並至少為下列三者中之最高者：(i)於授出日期在創業板每日報價表載列之本公
司股份收市價；(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本公司股份平均收市價及(iii)本
公司股份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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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為數共105,219,106份之購股權已被授予計劃參與
者，按每股股份1.10港元之價格認購為數共105,219,106股之本公司股份。於二
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直至本報告發表之日，並無計劃參與者行使任何購
股權。

根據一項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之普
通決議案，按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後將可獲發行之股份總數增至120,378,613
股，佔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期內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失效╱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 每股股份 尚未行使之 授出之 行使之 註銷之 尚未行使之
承授人類別 授出之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屆滿日期
  港元

董事 二零零七年 1.10 18,000,000 – – 3,000,000 15,000,000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其他計劃 二零零七年 1.10 87,219,106 – – 4,719,106 82,500,000 二零一零年
 參與者 十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六日

總計   105,219,106 – – 7,719,106 97,500,000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於證券之權益」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法人團
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利，而各董事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
概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不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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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2及第3分部須
向本公司披露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之一切情況下附帶投票權利之任何
類別股本之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之人士，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
本公司須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主要股東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直接╱間接 控股概約
股東名稱 權益 百分比

Excel Point Holdings Limited 190,676,667 15.84%
朱漢邦先生 155,150,967 12.89%

g

莫世康先生（「莫先生」，附註） 150,000,000 12.46%
Asian Allied Limited（「Asian Allied」，附註） 150,000,000 12.46%
Super Win Development Limited
（「Super Win」，附註）

p pp p
150,000,000 12.46%

中民控股有限公司
pp

（「中民控股」，附註） 150,000,000 12.46%

附註：  由於中民控股乃Super Win之附屬公司，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Super Win
將視作擁有中民控股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該股份」）權益。根據證券及期

p pp p

貨條例，Asian Allied將視作擁有Super Win所持有之該股份權益及莫先生將
視作擁有Asian Allied所持有之該股份權益。

pp

(2)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持有之認股權證數目及
 悉數行使認股權證後
股東名稱 可獲發之股份數目

朱漢邦先生 74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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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
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第2及第3分部須向本公司
披露所持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於本集
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之一切情況下附帶投票權利之任何類別股本之
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或任何其他主要股東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保存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競爭交易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
（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之定義）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嚴重競爭或可能與之嚴重競爭
之任何業務當中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版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一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列出其權
責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嘉榮先生、
陸海林博士及顧陵儒先生。審核委員會之主要任務為負責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
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等方面的效能。本集團截止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成立，並以書面列出其權責範圍。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朱嘉榮先生、陸海林博士、顧陵儒
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唐佩芝小姐組成。唐佩芝小姐為薪酬委員會之主席。薪酬
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為董事會就公司釐定酬金的政策提供意見，並為各董事
及高級管理層釐定酬金，及依據董事會不時決定之公司目標及目的審閱全體執
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特定酬金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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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條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之交易標準規定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於截
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有關操守守則及交易標準之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
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買賣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34至5.45條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民安園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京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刊登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i)七位執行董事，即劉京先生、
朱漢邦先生、李和國先生、安錦平先生、李俊宏先生、唐佩芝小姐及羅國忠先
生；(ii)一位非執行董事，即顧凱夫博士；及(iii)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嘉榮
先生、陸海林博士及顧陵儒先生。


